
关于西安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

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以支

付现金方式购买西安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甘鑫科技”

或“目标公司”）65%股权。甘鑫科技于 2025 年 9 月 5 日完成了股权

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于 2025 年 9月 12 日按照股份转让协议

的约定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。公司已于 2025 年 9 月将甘鑫科技纳

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。

公司对甘鑫科技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

甘化科工分别于 2025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

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及 2025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、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现金

收购西安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%股权的议案》。

甘化科工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，与乙方（乙方 1：杨牧；乙方 2：

西安甘之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简称“西安甘之合”）；乙

方 3：海口盛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简称“海口盛控”）；

乙方 4：西安交科创投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简称“交

科创投”）、丙方（西安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甘鑫科技”）

共同签署了《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杨牧、西安甘之合企业管

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海口盛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西

安交科创投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关于西安甘鑫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。

二、业绩承诺内容



根据甘化科工签订的上述股份转让协议，最新业绩承诺情况如下：

业绩承诺方/业绩补偿方/减值测试补偿方：杨牧

目标公司:西安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1、业绩承诺方预计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年度实现的净

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,500万元、人民币 5,000万元、人民币 6,500

万元，即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15,000 万元。

鉴于此，业绩承诺方承诺，目标公司在 2025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3,500

万元；在2025年度至2026年度期间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8,500万元；

在 2025 年度至 2027 年度期间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5,000 万元。

除协议第十三条另有约定的情形外，上述净利润的计算，以甘化

科工委托的符合《证券法》相关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

合并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

准。

2、业绩承诺期各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，由甘化科工委托的具有

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归

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

润进行审计并出具《专项审核报告》。

3、目标公司在下列任一情况发生时，业绩补偿方应按照本条约

定的计算方式，以现金方式向甘化科工进行补偿：

（1）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承诺净利润 90%；或（2）

2025 年至 2026 年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 90%；

或（3）2025 年至 2027 年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

承诺净利润。

业绩补偿方当期应补偿金额=[（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



－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）÷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]

×（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－乙方四通过本次交易应取得的转让款）－

累计已补偿金额。

4、业绩承诺期各年度结束后，甘化科工应在审计机构出具目标

公司的《专项审核报告》后按照前款约定项下约定的公式判断是否触

发业绩承诺补偿义务，计算应补偿金额，并书面通知业绩补偿方。

若触发本条约定的现金补偿义务，业绩补偿方应在接到甘化科工

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甘化科工指

定的银行账户。

5、研发费用承诺

（1）业绩承诺方承诺，业绩承诺期内，目标公司在 2025 年度所

产生的研发费用不低于目标公司当年度营业收入的 10%，此后每个年

度所产生的研发费用均不低于前一年度研发费用的 125%。上述研发

费用和营业收入的计算，以甘化科工委托的符合《证券法》相关规定

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第十条约定出具的《专项审核报告》所载明的目

标公司当年度研发费用和营业收入为准。

（2）如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低

于当年度承诺应发生的研发费用的，则甘化科工将按照承诺研发费用

数调整计算目标公司当年度实现净利润。

6、超额业绩奖励

（1）各方同意，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，若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

期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高于承诺的累积净利润时，目标公司将按照本

条约定的方式计算超额奖励：

超额业绩奖励金额=（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-业绩承诺期



内累积承诺净利润）×50%。

具体奖励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核心业务人员范围、现金奖励金额、

支付时间等）于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由目标公司董事会确定。

（2）各方同意，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得超过股份转让总价款的

20%。

三、西安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

根据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农审字[2026]25008160062

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经审计的甘鑫科技 2025 年度研发费用为

1,241.18万元，不低于甘鑫科技经审计2025年度营业收入11,116.04

万元的 10%，经审计的甘鑫科技 2025 年度净利润为 4,184.79 万元，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3,892.30 万元，已实现 2025 年度的业

绩承诺。

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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